
表格 39                HCA 1109 /2023 
在就經算定的索求款項而提出的訴訟中因欠缺行動而作出的判決 

(第 13 號命令第 1條規則；第 19 號命令第 2條規則；第 42 號命令第 1條規則) 

 

香 港特別行政區高等法院       
原訟法庭   

2023 年  第  1109 宗  
 

原告人：       林哲民  (Lin Zhen Man)  
 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一被告人 A.  宜高物業管理有限公司        梁冠明經理    

第二被告人 B.  鴻茂裝飾有限公司            陳恒發先生   

第三被告人 C.  物業管理業監管局            黃江天主席 

第四被告人 D.  香港申訴專員公署            趙慧賢女士專員 
 

2023年 9月 07 日 
 

由於本案的第一被告人 A. 的梁冠明經理並無在於 2023.8.17日前的 28天時限

內發出及送達抗辯書，今天判定被告人 A. 須付給原告人在申索陳述書的結論 8.

中算定的索賠金額共 HKD $15,400,000.-，另訟費有待評定。 

 
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 


